紫外线光疗仪技术参数及主要技术规格

1、 紫外线光疗仪
2、 数量：壹套
3、 设备主要用途说明：用于银屑病、白癜风、特应性皮炎、湿疹、斑秃等多种慢性、顽固性皮肤病的光疗治疗；
4、 系统要求
1. 设备的投标资格认证：所投产品为全新原装，并符合中国国家有关管理法规，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，所投产品须为标书要求的最新机型，软件为最新版本，具有持续升级能力，能够满足扩展新的临床应用需求，需能提供详细的品牌、型号、版本、技术、性能指标、量值溯源等说明材料；
2. 整个系统性能稳定、质量可靠，符合相应的国内、国际机械电气标准；
3. 须提供终生免费软件升级服务，并提供终生维修；
4. 属于标准配置的软硬件必须配置齐全，不得分解报价；
5. 投标文件中，须提供全面的彩页及原版厂家技术规格说明材料；
6. 交货时间：≤1个月；
7. 其他要求：产品生产日期距离交货日期不得超过6个月，否则招标人有权拒收。
5、 配置及性能要求
（1）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
1. 要求光源：氮化铝镓（AIGaN）LED芯片固态光源，采用阵列反射式光路设计；
2. ▲要求辐照强度：≥100mW/cm²；
3. ▲要求峰值波长：308±2nm；光谱纯净和均匀，峰值波⻓精确≤±2nm（提供证明）；
4. 要求辐照面积：≥24cm²；
5. 要求辐照剂量至少为：50-5000 mJ/cm²；
6. ▲要求光源使用寿命：≥3000小时；
7. ▲要求具备液晶触摸显示屏，尺寸：≥12英寸，操作便捷；
8. 要求配置≥6种照射窗和亲肤贴片，可用于任何形状皮损的精准治疗，保证正常皮肤免受过多的紫外线照射；
9. 要求配置最小红斑量（MED）测定板，高效完成照射定位和数据记录；
10. ▲要求具有防紫外线可视化观察窗，不透紫外线只透可见光，保证操作人员可以安全的观察皮损治疗情况（提供证明）；
11. 要求具备患者治疗管理系统，可自动生成并存储病例记录，操作软件可进行治疗参数记录及患者信息管理；
12. ▲要求不用脚踏式治疗操作，采用更便捷的手柄按键操作；
13. 要求具有循环冷却系统，保证高强度光源的波长稳定性和使用寿命（提供证明）；
14. ▲要求具备安全设计：采用低压设计，具有水温、水流、电流报警提示功能，保证治疗安全；
15. 要求使用过程中不产生臭氧，保障医患安全；
16. 要求机身采用抗紫外线阻燃材料；
17. 要求供电：交流电压（V）:220±10%；电源频率（Hz）: 50±1；
（2） 其它要求
1. ▲要求整套系统使用寿命≥8年（需提供设备铭牌或说明书截图进行证明）；

6、 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
1. 负责安装、调试、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措施；
2. 投标产品生产厂家在云南设有办事机构并有维修工程师，并提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；
3. ★设备安装调试、验收合格后整机及所有附件（含第三方产品）免费质保期≥贰年，终身维护。质保期内维修保养次数≥肆次/年，维修保养需提供报告，作为支付尾款的考核依据；
4. 培训：现场培训直至使用科室会使用；
5. 提供随机配件及清单（备品备件及易损件）报价明细；
6. 报修后，2小时内作出响应，24小时内有专业人员到达现场维修；
7. 机器到位后，用户发现明显缺陷时，必须免费更换，直到用户满意为止；
8. 提供产品的纸质及电子技术资料各壹套（含操作手册、维修手册等）。
7、 其它事项
1. 请详细提供选配件目录及投标价，易损件目录及投标价；
2. 请提供该档次设备的用户名单（包括单位、联系人、电话，云南省内全部用户、省外代表性用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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